	第三轮省生态环保督察报告反馈问题整改完成情况表

	序号
	问题
编号
	反馈问题
	整改目标
	整改措施
	整改时限
	整改落实情况

	1
	十四
	杨凌示范区落实排水许可制度不力，抽查12家涉水重点排污单位，有7家无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擅自将预处理后污水排入市政管网，剩余5家持证纳管排污单位有2家违法排污，其中杨凌示范区医院污水处理设施停用，将未经处理的医疗废水排入市政管网；万隆制药杨凌分公司生产废水通过雨水排口偷排。一些超量、超标污水排入市政管网，对第一污水处理厂形成冲击，导致污水处理厂超负荷运行，2024年以来超标4次，溢流13天，直接影响漆水河水质。
	加强城市排污企业及单位的日常监督管理，确保污水按要求排放。
	一、核查12家涉水重点排污单位，督促无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的7家单位办理许可证，排查全区企业事业单位、工业企业污水排入市政管网情况，建立污水排入市政管网审批任务清单，督促相关单位完善污水排入市政管网手续。整改任务完成后，由示范区住建（城管）局、行政审批局验收。
二、依法查处杨凌示范区医院、万隆制药杨凌分公司环境违法行为并责令整改。整改任务完成后，由示范区生态环境局验收。
三、严格审批流程，扎实落实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前批后审制度，严格做好现场踏勘、评估等审核工作。整改任务完成后，由示范区住建（城管）局、行政审批局验收。
四、加强日常监管，进一步强化排水户生活污水日常排放监管，严厉打击违法排污行为。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确保排水户排放的生活污水水质达到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整改任务完成后，由示范区住建（城管）局验收。
	2025年12月底
	1.杨陵区城市管理执法局、行政审批局督促无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的7家单位办理了许可证，并加强涉水重点企业日常监管，同时加强排水管网摸排，对市政管网错接点下发整改函6份。
2.杨陵区行政审批局进一步完善全区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企业清单，2024年、2025年分别完成24家、14家企业相关审批（包含变更、延期）事项。
3.杨陵区生态环境局对万隆制药杨凌分公司环境问题线索完成核查，该公司对雨水入市政管网接口处封堵的混凝土进行拆除，雨水现已正常排放。杨凌示范区卫健局对示范区医院做出警告并行政处罚8000元，该医院已完成整改，恢复设施运行，查阅检测报告显示，污水达标排放。
4.杨陵区行政审批局严格按照《杨凌示范区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实施细则》，对申请排污企业做好许可事项告知等工作，严把审核流程关口。
5.杨陵区城市管理执法局进一步强化排水户生活污水日常排放监管，对陇海线以南市政排水管网和雨污水管网进行了全面摸排，共排查管网224.12km，收集排水户资料137户；检查企业15家，发放提醒函11份，提醒10户涉水企业及时办理、延续排水许可证，现场对检查企业和排水户开展排水相关知识宣传，确保排水户排放的生活污水水质达到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

	2
	十六
	扬晨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未有效收集，存在无组织排放现象。
	加大涉气企业综合执法整治力度，通过严查和帮扶相结合的方式，有效提升企业无组织废气治理能力
	一、2025年9月底前，完成扬晨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郝其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杨凌君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陕西顺泽新材料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问题整改。
二、开展涉气企业污染防治设施专项整治，对已升级改造的企业进行回头看，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建立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行的整改台账，督促其限期整改，减少无组织排放现象。
三、加大企业帮扶力度，通过专家现场指导、资金奖补等方式，激励区内企业开展深度治理、污染防治设施升级改造。
	2025年12月底，长期坚持
	1.杨陵区生态环境局对4家企业无组织排放问题线索开展核查，对杨凌君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氧化铝晶体粉流失至厂房南侧道路”问题行政处罚10万元。反馈的扬晨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环节无组织排放管理不严问题”，该公司对投料口采用加装集气罩及引风管道，经布袋除尘装置过滤后排放；反馈的陕西郝其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提取车间东侧二级水喷淋废气处理设施旁排污明渠需加强封闭项”问题，该公司已完成整改；反馈的陕西顺泽新材料有限公司“2台成型机集气罩管道断裂，2台成型机未安装收集管道”和“检查时无一厂一策公示牌，无生产设施运行台账”问题，该公司已完成整改。
2.杨陵区生态环境局通过开展挥发性有机物、工业炉窑等专项执法检查，出动执法人员50余人次，检查企业22家，发现问题企业4家，现均已整改到位。建立了低效失效设施、超标偷排企业台账，实现精准监督管理。
3.杨陵区生态环境局常态化开展企业帮扶指导，通过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送法入企等活动，帮助企业增强法律意识，积极引导企业升级污染防治设施。


	3
	二十九
	杨凌示范区在生活垃圾填埋场已经闭库的情况下，仍未建设垃圾焚烧项目，生活垃圾处置矛盾凸显，每天200余吨生活垃圾外运处置，运输费用高，难以持续，存在乱堆乱倒风险。
	实现全区生活垃圾规范处置。
	组织专家对建设生活垃圾填埋场和生活垃圾外运处置的持续性进行论证，根据论证结果，结合示范区实际选取生活垃圾处置最优方案，推动全区生活垃圾规范处置。
	2025年12月底
	1.杨陵区城市管理执法局组织专家对建设生活垃圾填埋场和生活垃圾外运处置的持续性进行论证，经专家论证，生活垃圾外运处置成本较低，更加符合我区实际。
2.杨陵区人民政府通过采购招标程序交由第三方负责杨凌区生活垃圾外运焚烧处置。城区生活垃圾收运实行早中晚+巡回收集动态长效机制，不间断全覆盖排查运收，且转运中严格按照运输路线实施密闭运输，收运过程中不存在乱堆乱倒及投诉现象。

	4
	三十一
	杨凌示范区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将产生的污泥交由不具备资质的第三方公司进行处置；康照公司将部分污泥倾倒在厂区外林地内，表面用土覆盖，占地约2.1万平方米。
	强化污泥处理处置监管，提升污泥无害化、规范化处理处置水平。
	一、加强污泥处置单位的监管力度，优化污泥处置流程及方式，严格污泥处置单位资格审查，加强产物去向跟踪管理，建立完善污泥转移报备制度。严肃查处污泥处置违规违法行为。
二、督促康照公司将倾倒的污泥进行规范处理，确保不对环境造成污染。
	2025年12月底
	1.杨陵区城市管理执法局严格落实污泥处置企业日常检查制度，坚持对污泥清运及处置情况开展常态化检查，不断加强对产物去向的跟踪监管，下发了《关于规范污泥转运过程的通知》，督促污泥清运企业严格落实污泥转运四联单制度，按规定路线转运到指定处置单位。
2.杨陵区城市管理执法局督促康照公司将厂区外林地内污泥进行清理并规范处置。目前，该厂区外林地已种植植物，植物长势良好，对周边环境造成的影响已消除。



